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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上海市南洋中学招收市级艺术骨干学生资格确认工作方案 

按照上海市教委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订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学校合唱项目介绍 

上海市南洋中学积极组织开展合唱“一条龙”布局建设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

效应，全面提升南洋学子美育素养，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南洋品牌和特点的艺术团队。

作为学校传统艺术队伍，学校合唱团历来受到领导重视，组织健全，经费有保证。

形成一支校内外融合、有特色的艺术指导教师队伍，充分依托课程、队伍培养、展

演活动等载体，认真抓好合唱团团员的思想品德教育与文化学习。合唱团训练目标

计划明确，训练落实四定，场地有保证。多年来，南洋中学在合唱团建设上积极探

索、不断反思，从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经验。作为“上海学生合唱联盟”单位，学校

的合唱团先后荣获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青春歌会一等奖、徐汇区学生合唱节高

中组一等奖等多项荣誉。 

二、组织管理 

（一）市级艺术骨干学生招生领导小组 

组长：王圣春 

副组长：周英儁 

组员：李瑾、赵卿 

（二）市级艺术骨干学生招生工作小组 

     课程教学中心主任、学生发展中心副主任、艺术总指导、合唱团指导教师、科技

信息中心副主任 

（三）资格确认评审工作专家小组 

专家 5 人，其中 3人是校外专家：1人由市级专家库随机抽取并委派，2人为学校

选派的区级专家，2人为校级专家。 

三、招生项目名称与要求 

（一）招收项目 

    合唱 

（二）招生要求 

   合唱：2 人，以市教委正式公布为准。 

艺术骨干学生学业考试总成绩（含政策性照顾加分）须不低于当年度本市自主

招生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上 50 分，按专业排序择优录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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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招生对象与条件 

具有 2025 年本市中考报名资格并完成报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，且当年度被评

为上海市学生艺术团各分团队优秀团员（可推荐优秀团员的市级学生艺术团名单见

下表一），团籍档案完整、连续团龄 2 年及以上的学生可填写《2025 年上海市高

中阶段学校市级艺术骨干学生资格确认报名表》，见附件 1），经所在艺术团、学

籍学校、学籍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及上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认定后，方能取得艺

术骨干学生报名资格。  

（表一） 

序号 项目 2025 年上海市可推荐优秀团员的市级学生艺术团名单 

1 

合唱 

上海市市北中学合唱团 

2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合唱团 

3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合唱团 

4 上海市七宝中学合唱团 

5 上海市吴淞中学合唱团 

6 上海市洋泾中学男声合唱团 

7 上海市松江二中合唱团 

8 上海市崇明中学合唱团 

9 上海市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 

10 上海市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合唱团 

11 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合唱团 

12 上海市普陀区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合唱团 

13 上海市杨浦区少年宫合唱团 

14 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合唱团 

15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 

 

五、报名办法 

2025年 3月 28日起从上海市南洋中学网站上下载《2025 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

市级艺术骨干学生资格确认报名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名表》）。 

（一）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可填写《报名表》报名。报名学生名单须在毕业学校集中公

示 5个工作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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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填写《报名表》的学生须将以下材料： 

①《报名表》原件一式四份（纸质稿+盖章）； 

② 市级艺术团团员证明或市级艺术团优秀团员资格证明； 

③公示证明原件及教育部或教育局主办的活动赛事证明、荣誉等的复印件； 

请在 2025 年 4月 15日周二之前，在南洋校园网或微信公众号下方的链接，进行线

上的学生信息登录报名。同时将上述报名纸质材料投递或送到上海市南洋中学（徐汇区

龙华中路 200号学生发展中心，邮编 200032,马老师收），请在信封封面注明艺术特长

招生。 

（三）收到报名材料后，我校将对相关学生是否符合报考资格进行审核。联系方式：学

生 发 展 中 心 马老师 64031656*21084；谢老师 64031656*21082；校办赵老师

64031656*17071。 

六、现场专业技能评价 

1.资格确认时间与地点 

2025年 4月 19 日（周六）8:30 ，徐汇区龙华中路 200号南洋中学，求实楼 107

室报到。 

2.报到要求 

①测试当日带好本人身份证、电子学生证； 

②带好相关艺术考级证书、艺术比赛奖状及其它荣誉证书的原件（合唱团体获奖证书

可提供复印件，须附参赛证明加公章）等个人材料（原件核实后当即返还学生）； 

③ 测试时考生带好演唱作品的曲谱，一式五份交于考评老师。考生需要背谱演

唱，自带伴奏播放器，伴奏中不许出现原唱或者伴唱。 

④着装要求：初中校服或与自选歌曲相配套的服装。 

⑤家长禁止入校。 

3.专业技能评价的考核内容及要求： 

（一）基本素养（20%） 

1.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、热爱党，思想道德健康，人格健全，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

观念。 

2.尊敬老师，友爱同学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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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关心集体，有较强的集体意识，积极参加集体活动，乐意为集体服务，具有奉献

精神。 

4.热爱艺术，勤奋好学，具有良好的艺术基础素养和较高的艺术表现能力。 

5.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增强文化自信。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交流，理解世界艺

术的多样性。 

（二）实践经历（30%） 

1.参加市级（含）以上的教育系统主办或认可的艺术展演活动等，并获得相应奖项。 

2.参加区级（含）以上的教育系统主办或认可的艺术展演活动等，并获得相应奖项。 

3.坚持参加校级学生艺术团、艺术社团、兴趣小组活动，发挥骨干引领作用。 

4.积极参与学校、社区、社会各项公益演出活动，并承担主要职责、做出重要贡献，

起到表率作用。 

（三）专业能力（50%） 

1.了解相关艺术领域的文化与历史，有一定的艺术专业理论知识，并具有良好的艺

术鉴赏能力。 

2.专业基本功扎实，表演能力较强，具有较高的艺术表达力与感染力。 

具体考核内容及标准如下： 

合唱 

考核内容 考核标准 

歌曲演唱： 

自选作品一首，背谱演唱 

 

1.嗓音纯净不沙哑，演唱无挤压、喊叫等不

良习惯。 

2.咬字、气息支持等歌唱习惯良好。吐字准

确、清晰，做到字正腔圆。 

3.能准确把握作品的风格、韵味，确切地表

达作品的内涵，力求声情并茂，有较强的艺

术感染力。 

听音模唱： 

现场钢琴给音，进行单音、和声

音程听辨与旋律模唱 

音准敏感性好，在听辨、模唱中准确、流畅。 

视唱： 

现场抽题 

具有一定的视谱能力，视唱中音准、节奏确

切，旋律完整、流畅、富有乐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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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具体考核内容及评分细则如下： 

（1）演唱歌曲（60 分）：考试时请考生准备好演唱作品的曲谱，一式五份交于考评

老师。考生需背谱演唱、自备伴奏播放器。伴奏为 MP3 格式音频，伴奏中不得出现

原唱或者伴唱。 

评分标准： 

① 50-60 分：作品完整，有一定难度，音准、节奏、歌词准确，有较强的音乐表现

力和把握作品风格的能力，有良好的舞台歌唱气质和形态。 

② 40-49 分：作品完整，音准、节奏、歌词正确，有较好的声音条件和歌唱状态，

有较好的音乐表现力和较好的歌唱气质。 

③ 40 分以下：作品较完整，音准、节奏、歌词基本正确，有一定的声音条件和歌唱

状态。 

（2）听音模唱（20 分）：该部分考核内容为单音、和声音程听辨与旋律模唱，旋律

模唱长度为 4-8 小节，可用 La 或 Lu 来代替音名。 

评分标准： 

“单音、和声音程听辨”与“旋律模唱”各 10 分：根据考生音准敏感性，听辨

能力、模唱准确、流畅程度进行酌情赋分。 

（3）视唱（20 分）：视唱为现场抽题，视唱内容为五线谱，难度一升一降以内。可

用首调或者固定调进行演唱，不能用 La 或 Lu 等发音代替音名。 

评分标准： 

① 18-20 分：具有优秀的视谱能力，视唱中音准、节奏确切，旋律完整、流畅、富

有乐感。 

② 14-17 分：具有较强的视谱能力，视唱中音准、节奏准确，旋律基本完整、流畅。 

③ 10-13 分：具有一定的视谱能力，视唱中音准、节奏较为准确，旋律基本完整或

有细微错误。 

④ 10 分以下：视谱能力一般，视唱中音准、节奏基本准确，旋律基本完整，有部分

错误。 

4．附加专业能力： 

考生如有附加专业技能，可进行加试考试（钢琴之外的乐器需自备）。在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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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均等的情况下，参照学生附加专业技能水准择优录取。 

 

七、录取办法 

资格确认将按招生规模的 2 倍择优通过（学生人数不足招生规模 2倍的，如数通

过）。通过的学生名单将于 4月 23 日（星期三）至 4月 28日（星期一）在南洋中学

官网公示 5 个工作日。 

经南洋中学测试认定的市级艺术骨干学生，其学业考试总成绩（含政策性照顾

加分）须不低于当年度本市自主招生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上 50 分，方可被正式录

取。  

八、监督管理 

1．加强艺术骨干学生招收工作组织管理，体现公平公正原则，成立招生领导小

组，完善招生选拔工作。向区教育局汇报进展情况，落实主体责任，接受社会监

督，杜绝一切违法违规行为。资格确认现场专业技能评价实施全程录像，专业技能

与招生项目明显不符的学生一律不予通过。 

校级监督电话：64031656*17071 

区级监督电话：021-64410010 

2．各初中学校、报名学生必须严格按照市、区招生工作要求和招生程序，本着诚信原

则进行自荐，相关材料必须属实。如发现材料造假，一律取消录取资格。 

九、安全预案 

1. 关注学生健康安全，加强音乐教室内乐器等设施的安全检查，及时排查安全隐患，

做好应急救护相关准备工作，以确保学生的使用安全。 

2.如遇天气，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无法线下时，将采取备用方案。 

3.如果遇到极端天气，将根据天气预报电话通知考生延期进行。 

 

上海市南洋中学 

2025 年 3 月 


